
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

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全市事业单位实施岗位设置管理

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各区、县（市）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各部门：

为做好全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组织实施工作，根据《沈阳市事业单位岗位

设置管理实施办法》（沈人社发〔2011〕102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规定，现就

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主体岗位类别的确定问题

（一）事业单位的主体类别和设置岗位，应按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的人员编

制数量和单位的社会功能、职责任务、工作性质、人员结构，由单位确定主体岗位类

别。根据《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在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导下，合理界定

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

（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完成后，单位的主体岗位类别、三类岗位总量、各类岗

位结构比例及数额，原则上不做调整。确因单位社会功能变化、职责任务调整、人员

编制增减等原因，需要调整的，须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调整理由，经核准

后方可调整。

二、关于岗位设置基数问题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以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人员编制为基数。对因政策性安置人

员、引进人才等，经组织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超编用人事业单位的岗位

设置，暂以在编在册在岗正式职工数为基数，超出编制数部分设置的岗位，须逐步予

以核销。

三、关于管理岗位设置问题



（一）机构规格相当于正处级建制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时，五级、六级普通管理

岗位设置数额之和仅有 1个的，只能在六级普通管理岗位设置；机构规格相当于正科

级建制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时，七级、八级普通管理岗位设置数额之和仅有 1个的，

只能在八级普通管理岗位设置。

（二）普通管理岗位聘用中涉及干部人事管理权限问题，按有关规定办理。

（三）未明确机构规格的事业单位，普通管理岗位的设置，按同级机构编制部门

意见办理。

四、关于专业技术岗位设置问题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事业单位主体岗位类别、岗

位结构比例和最高等级的总体要求，制定各行业不同层级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

比例。

五、关于工勤技能岗位设置问题

经批准，科学研究、教学、医疗、农业技术、工程技术、实验等领域的工勤技能

一级、二级、三级岗位的设置比例可略高于《实施办法》规定的工勤技能岗位标准。

对工勤技能岗位的管理，实行考评与聘用分开。

六、关于未聘用待岗人员岗位等级确定问题

（一）事业单位在首次推行人员聘用制过程中产生的未聘待岗人员，在待岗期间，

按照待岗前所聘的职务职级确定岗位等级。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确定本岗位层级的最

低等级。未聘待岗人员不占用本单位相应等级岗位结构比例数额。

（二）在实施岗位设置管理中，事业单位出现空缺岗位，应积极稳妥地安排未聘

待岗人员竞争上岗。

七、关于原已聘用人员未能重新聘用原岗位问题

（一）事业单位按照规定的岗位结构比例设置岗位后，在岗位数额内原已聘用未



能重新聘用到原岗位的人员，若岗位已聘满，可超出本单位岗位数额在原岗位等级上

聘用。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在原岗位层级最低等级上聘用。

（二）超出岗位数额聘用人员所占岗位出现空缺时，可采取“退二进一”的办法

聘用其他人员，逐步过渡到按规定岗位数额聘用。

八、关于延聘人员的岗位管理问题

事业单位实行岗位设置管理后，对按照管理权限批准延长退休时间的人员，须占

用单位岗位数额聘用。

九、关于特设岗位设置问题

（一）事业单位承担国家或省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本单位工作人员无法满足工

作需要，急需引进我市现行政策规定的高层次人才，可申请设置特设岗位。

（二）特设岗位的设置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管理权限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核准。

十、关于人员编制较少单位岗位设置问题

对于规模小、人员少、类型相近的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可实行集中调控，根

据实际情况实行人员集中聘用。岗位可由主管部门统一设置和管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岗位结构比例，对设置的岗位进行核准。用人单位在核定

的岗位数额内自主聘用。

十一、关于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管理问题

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管理，实行条件、程序、总量控制。岗位核定

及聘用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管理。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聘用，分直接聘用

和评选聘用两种方式。

（一）直接聘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科技发明奖的项目主持人；省或市科技进步奖、



科技振兴奖一等奖的项目主持人；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领域做出创造性

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为省、市做出特殊贡献，享有盛誉，业内公认的高

层次专业人才，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可直接聘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不

占本单位岗位数额。

（二） 评选聘用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市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省、市优秀专家；省、市优

秀教师；辽宁省文华奖；沈阳文学艺术红玫瑰奖；省、市“五个一”工程奖；省、市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世锦赛等国际比赛冠军教练员等各行业省、市级大奖获得者，担

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7年左右，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聘用到专业技术三级岗

位，占本单位岗位数额。

1. 在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开 发 领 域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为 我

市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创造出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学术技术领军人才。

2.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社会科学发展创新、文学艺术繁荣等方面取得重

大成就，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创造出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杰出人才。

3.其他方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业绩卓著、业内公认，在省、市

有影响力的行业顶级人才。

（三）评选聘用程序

1.各事业单位根据评选聘用条件及有关规定，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推

荐聘用人选。

2.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本地区的聘用人选审核后，报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市属事业单位的聘用人选经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4.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建各行业专家委员会，对全市三级岗位的聘用人选

进行审查、评定，并对评定结果进行公示。

5.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各行业专家委员会评定结果及公示情况，对合格

人选进行核准。

6.各事业单位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结果聘用。

十二、关于在两类岗位同时聘用的问题

（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在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上同时聘用。因

行业特点及工作需要，管理岗位人员确需聘用到专业技术岗位的，须符合兼任岗位的

聘用条件，并能履行兼任岗位职责，完成兼任岗位的工作任务。在两类岗位同时聘用

人员，占用本单位所聘两类岗位相应数额。

（二）在两类岗位同时聘用人员的岗位设置数量，原则上按照不超过机构编制部

门核定的单位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只限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置的单位下一层级的

内设机构）正职领导职数的 50%核定。在两类岗位同时聘用的人员，由单位确定，应

明确具体管理岗位，不得因人设岗。

（三）事业单位在两类岗位同时聘用人员的岗位设置，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主

管部门审核，按照管理权限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

十三、关于三类岗位人员的转岗聘用问题

（一）事业单位三类岗位人员转岗聘用，应在三类岗位人员竞聘上岗结束后，在

岗位有空缺的情况下，通过竟聘上岗的方式，按规定条件和程序进行聘用。其中，由

工勤技能岗位转聘到管理岗位或转聘到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须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核准后聘用。

（二）对由工勤技能岗位转聘到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的人员，在所聘专业技术岗



位或管理岗位上退休（退职）的，可按所聘岗位国家规定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并

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

（三）对距规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的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转聘到管

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

十四、关于在岗人员工资和退休人员待遇问题

（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工资按所聘的相应岗位执行，薪级工资按以下办

法确定：岗位类别未发生变动的，若原薪级工资低于新聘岗位起点薪级工资，执行新

聘岗位起点薪级工资，第二年不再正常增加薪级工资；若原薪级工资已达到或高于新

聘岗位起点薪级，则薪级工资不变；原岗位类别发生变动的，薪级工资按照辽政发

〔2006〕40 号文件有关规定，按新聘岗位比照同等条件人员重新确定。

（二）经批准在两类岗位上同时聘用的人员，须根据人事管理权限由管理部门或

单位明确其主要任职岗位，执行主要任职岗位的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在岗位等级未

发生变动时，执行的工资序列不变。

（三）已按辽宁省工资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辽宁省人事局《印发<关于辽宁省

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行政人员实行职务工资的意见>的通知》（辽人发〔1986〕47 号）

规定的起点职务工资标准所对应岗位（职务）套改了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的管理岗位

人员，如所聘岗位未发生变动，可继续按起点职务工资标准所对应的岗位执行相应的

工资待遇（此规定仅适用于执行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标准问题，不涉及机构规格、岗

位等级及其他待遇问题）；实行岗位设置管理后，聘用到辽人发〔1986〕47 号文件规

定起点职务工资标准岗位的管理岗位人员，按所聘岗位等级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和薪

级工资。

（四）根据原人事部《关于印发<关于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工资待遇等

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的通知》（国人部发〔2004〕63 号）和辽政发〔2006〕40



号文件规定，享受原聘岗位（职务）工资待遇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原聘专业技术岗

位层级最低等工资标准。

（五）军队转业干部的工资待遇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政策执行。

（六）特设岗位的工资待遇，由批准设置该岗位的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

（七）首次实行岗位设置时，对已按原政工职务相应兑现工资待遇的，可保留原

待遇。待岗位类别或岗位等级发生变动时，执行新聘岗位的工资待遇。本处理意见下

发后，我市事业单位岗位管理不含政工系列。

（八）对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至实施岗位管理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办理退休手

续的人员（含已达到退休年龄应办理而未办理退休手续，以及在推聘改革中至 2006

年 7 月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提前退休人员），可参照本单位在岗人员的岗位结构比

例、岗位等级、条件标准、程序等有关规定，一次性单独调整退休待遇或岗位工资。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可在原聘岗位（职务）层级的等级内调整；管理人员可在原职务

（岗位）的上一等级调整；工勤技能人员可在原技术等级的上一等级调整（须获得相

应的技术等级证书）。上述人员调整退休待遇或岗位工资的时间，应与本单位在职人员

的工资调整时间一致。提前离岗休息人员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所调整的岗位

工资记入本人工资档案中。

（九）完成岗位设置工作后，岗位类别或岗位等级发生变动的人员，自聘用的下

月起执行新聘岗位的工资待遇。

（十）首次岗位设置管理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的，岗位类别或岗位等级发

生变动的人员，自《实施办法》公布之日起执行新聘岗位的工资待遇；2012 年 4 月 30

日前未完成岗位设置管理的，岗位类别或岗位等级发生变动的人员，自聘用的下月起

执行新聘岗位的工资待遇。



十五、关于组织实施工作的有关问题

（一）事业单位设置岗位，应制定岗位设置方案，并填报《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审

核表》、《事业单位实有人员情况表》，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管理权限和程序报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岗位设置方案内容包括：本单位的机构编制、现有人员基

本情况；岗位设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定单位岗位主体类型的意见；拟设岗位

总量、结构比例和各类各级岗位数量、两类岗位同时聘用设置数量等。

（二）各单位根据核准的岗位设置方案，制定出具体的岗位设置实施办法。岗位

设置实施办法须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由主管部门审定，按照管理权限报同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后实施。实施办法内容包括：岗位类别、岗位数量、岗位职责、聘

用条件、岗位说明书；上岗程序和方法等。

（三）各单位按照岗位总量、结构比例、最高等级和聘用条件、程序确定聘用人

员。上岗进级聘用工作结束后，应填写《沈阳市事业单位岗位管理手册》，持经核准的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审核表》，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管理权限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核准。

（四）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须在实行人员聘用制基础上进行。岗位设置

管理工作实施后，事业单位需与受聘人员重新签订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的

《沈阳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并填写《沈阳市事业单位岗位聘用登记表》。持经核准

的《沈阳市事业单位岗位管理手册》，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管理权限到同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办理合同鉴证和岗位聘用登记手续。其中，各

区、县（市）所属事业单位八级及以上普通管理岗位聘用登记须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备案。

十六、关于事业单位基础数据统计问题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统计与上报工作要以《沈阳市事业单位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实名制人员信息为依据。各单位实名制信息发生变化的要及时对信息库更新维护，确

保数据信息与《沈阳市事业单位岗位管理手册》、《沈阳市事业单位岗位聘用登记表》

内容一致。

十七、本意见由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